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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事務部

助理法律顧問

林秉文先生

林先生：

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

我在本年十㆒月六日給你的信，部份回覆了你於十月㆔十日

的來信，其他關於你對《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》㆗文本的意見，我現

回應如㆘：

(a) 第 16(c)、第 21 和第 31 條

你建議的修訂是恰當的。我們會按建議修訂有關條文。

(b) 第 30(3)(b)和第 31(8)(b)(i i)條

為求前後文㆒致起見，我建議把第 31(8)(b)(i i)條修訂為：

〝 (b) 必須根據第 30(3)條公開宣布  —

(i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(i i) (如在該選舉㆗須選出多於㆒名該村的村代表，而

且有另㆒名候選㆟就該村獲選出 )在該村的選舉㆗

所選出的候選㆟㆟數少於該村的選舉須選出的村

代表㆟數的範圍內，該選舉未能完成。〞

(c) 第 47 條

這項條文是以《區議會條例》(第 547章 )第 57(4)條為藍本的。

我們認為在有關情況㆘，使用〝後〞字是恰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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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第 53(3)、第 54(2)和第 55 條

我們並無建議修訂這些條文。然而，我們打算把第 51(2)條

修訂為：

〝 (2) 選舉登記主任具有本條例或選管會規例、或根據本

條例或選管會規例委予或賦予他的職能。〞

民政事務局局長

(余志穩代行 )

副本送：律政司 (經辦㆟： 彭士印先生

莊家寧先生 )

　　　　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(經辦㆟：陳美嘉女士 )

㆓零零㆓年十㆒月八日


